
采 购 需 求

（以下采购需求部分由采购人： 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提供并负责

解释）

前注：

1、本采购需求中提出的服务方案仅为参考，如无明确限制，投标人可以进行优

化，提供满足采购人实际需要的更优服务方案，且此方案须经评审委员会评审认

可；

2、投标人应自行勘察项目现场，如投标人因未及时勘查现场而导致的报价缺项

漏项废标、或中标后无法完工，投标人自行承担一切后果；

3、如对本招标文件有任何疑问或澄清要求，请按本招标文件“投标人须知前附

表”中约定方式联系，或接受答疑截止时间前联系采购人和代理机构，否则视同

理解和接受，投标人对招标文件、招标过程、招标结果的质疑，应当在法定质疑

期内一次性提出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。



一、项目概况：根据应急管理部关于印发《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排查治理导则》的

通知（应急〔2023〕123 号）第 6.8 条和《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排查治理检查表》

第 25 项要求：化工园区应通过自建、共建或委托服务的方式，建设满足《化工

安全技能实训基地建设指南（试行）》等要求的化工安全技能实训基地。由于宁

国市境内没有化工园区实训基地，所以根据文件要求，需采用委托服务的方式开

展化工企业安全技能实训。

二、服务内容

1、实训基地建设应符合《化工安全技能实训基地建设指南（试行）》等要

求，满足化工园区复核要求。

2、实训基地应能够培养化工行业从业人员安全操作技能、应急处理能力和

风险辨识能力，能够模拟真实化工生产环境，覆盖工艺安全、设备操作、应急救

援等全场景实训。能够满足宣城宁国化工园区内企业的危险工艺实训以及其他培

训要求。

3、实训基地应具备成熟师资、课程体系及信息化管理平台。

4、每年至少为园区提供一次集中安全技能实训。

三、投标人资格要求：详见招标公告。

四、投标人必须提交的证明文件：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的证明文件。

五、合同主要条款：

1、付款方式：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价的 50%作为预付款（中标人提交银行、

保险公司、担保公司等金融机构出具的预付款保函或其他担保措施，预付款在合

同、担保措施生效以及具备实施条件后 5个工作日内支付），余款待项目完成通

过验收合格后一次性付清。

2、履约保证金：无

3、合同争议处理：采购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，由双方当事人协商

解决，协商解决不成的，向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六、提供服务时间要求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。

七、服务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

八、报价要求：



1、投标报价应包含履行合同所有内容的全部费用，包括技术服务费、人员

工资、社会保险费用、加班费、食宿费、管理费、交通费、办公费、资料费、税

金及利润等完成采购范围内所有内容的一切费用(包括不可预见费用)、市场风险

和安全风险。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任何费用。


